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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目的 

为加强和规范三胞集团报刊杂志的征订、管理、发放等工作，规范行政费用

的支出，杜绝铺张浪费，保证集团报刊杂志的有效利用，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三胞集团总部，各管理平台可参照执行或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实

施细则报董事长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个人配额：为规范个人行政费用的支出，根据层级、司龄对集团员工征订报

纸杂志设定限额。个人配额=（1+司龄系数）×层级配额 

司龄：司龄是员工在三胞集团的服务年限，包括在三胞体系的服务年限，服

务年限中断不可以累加计算司龄。 

司龄系数：反映司龄对集团员工征订报纸杂志的影响程度，司龄系数等于司

龄除以 10。 

层级配额：反映层级对集团员工征订报纸杂志的影响程度，层级配额设为三

档：高副以下为 100 元/年；高副、高正为 500 元/年；公司领导为 1000 元/年。 

部门配额：为规范部门行政费用的支出，根据个人配额、上年度节余部门配

额、捐阅杂志的总价对集团部门征订报纸杂志设定限额。 

部门配额=（部门内个人配额之和+上年度节余部门配额+捐阅杂志的总价/5）

×部门系数。 

上年度节余部门配额：部门配额节余部分可计入下期，形成上年度节余部门

配额。 

捐阅杂志：各部门已经阅读的杂志可以捐出，供其它部门人员借阅。 

部门系数：反映部门工作性质对部门征订报纸杂志的影响程度，部门系数为

1或者 1.5。房地产投资管理中心、投资管理中心、战略发展管理中心、企业管

理中心四部门系数为 1.5，其余部门的部门系数为 1。 



第四条  管理原则 

一、集团各部门订阅的报刊杂志，必须根据本部门的职责范围和专业特点，

在充分听取本部门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并在部门配额内进行订阅，不能订阅娱乐

类报刊杂志。 

二、预算配额超支自付，节余部分可计入下期。  

三、鼓励部门内共享和跨部门分享。 

四、变卖废旧报刊杂志要统一建账，用于改善公共阅览环境以及添置物品等。 

五、发生人员离职情况时，其订阅的杂志报刊，自动转给继任者，短期内无

继任者时，由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按职责范围和专业特点分发给相应部

门及人员。 

第五条 报刊杂志管理中各环节的管理职责  

一、订阅人：指报刊杂志的实际阅读者。 

订阅人在阅读完所订阅的报刊杂志后，应主动与他人交流分享。 

二、订阅部门：指订阅人所属部门。  

订阅部门的中心总监作为各中心报刊杂志管理工作的督导人，应按照管理原

则督导部门内报刊杂志订阅与分享情况。  

三、报刊杂志管理部门：集团的报刊杂志管理部门即为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

管理中心。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负责集团报刊杂志的日常管理，包括报

刊杂志的征订、发放和处置工作，及时发现、反馈、解决报刊杂志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确保报刊杂志有效利用。 

四、报刊杂志管理员：指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负责报刊杂志管理的

专门人员。 

五、人力资源管理中心：配合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做好人员层级与

司龄的资料准备工作。  

第六条 报刊杂志的年度征订流程  

一、每年 10月20日，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发布下一年度征订通知，

并明确各部门配额。 



二、订阅部门由专人汇总，通过 BPM系统“行政办公”模块中“报刊杂志征

订”流程报请部门负责人审核；11月 8日 18：00前未通过部门负责人审核视为

放弃征订。 

三、经相应中心总监审核后转至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审核，11

月 10日前通过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中心总监审核后，报刊杂志管理员汇总生成

征订单，并在 11月 20日前完成集中征订。 

第七条 报刊杂志共享管理 

一、部门内部共享报刊 

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根据订阅量大小，为各部门配备报刊架，摆放

在公共区域，方便部门员工取阅。 

二、公司共享捐阅杂志 

1、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对捐阅杂志进行集中管理，全体员工可以

借阅。 

2、每位员工配发借阅卡一张，取走杂志的同时，留下借阅卡，一人一次只

能借阅一份杂志。 

3、所有捐阅杂志贴上标签“XX部门捐阅”，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

根据部门捐阅杂志的总价，按照 1/5的比例提高下一年度部门配额。 

三、公司共享电子刊物 

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统一订阅电子刊物，开放用户名及密码，或者

存放至公司服务器共享空间，提供下载服务。 

第八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检查责任岗 

一、执行责任岗：为集团全体员工 

二、培训责任岗：为各部门负责人 

三、检查责任岗：为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 

第九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 

第十条  本制度自 2011 年 月起试行。 

 


